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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预案、

论证分析报告、可行性分析报告、摊薄即期回报采

取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 5 月 10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2年 8月 10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相关议案。

2023年 2月 24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等

议案。

2023年 2月 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6号），系统性修订了主板再融资相关规则，《河南

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引用的《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3号）已废止。为衔接配合上述变化，公司于 2023

年3月 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3年 3月 13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



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

报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主要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

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为保证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工作顺利推进，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本次可

转债发行方案进行调整，删减募投项目中的“年产 1万吨铜箔项目”，并调减本次

可转债发行规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募投项目合计投资总额及合计拟投入募集

资金额；此外，对 2023年半年度相关数据及指标进行了更新。具体调整情况如

下：

一、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调整内容

（一）发行规模

调整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

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47,000.00 万元（含 147,000.00

万元）。具体发行数额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确定。

调整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

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1,000.00万元（含71,000.00万元）。

具体发行数额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确定。

（二）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

调整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7,000.00万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年产1万吨铜箔项目 58,195.52 53,400.00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2 再生铅闭合生产线项目 41,791.23 37,600.00

3 年产200吨新型电接触材料项目 10,875.10 8,300.00

4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914.00 3,9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43,800.00 43,800.00

合计 159,575.85 147,000.00

调整后：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1,000.00万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再生铅闭合生产线项目 41,791.23 37,600.00

2 年产200吨新型电接触材料项目 10,875.10 8,300.00

3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914.00 3,9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21,200.00 21,200.00

合计 78,780.33 71,000.00

二、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主要修订情况

（一）“二、本次发行概况”之“（二）发行规模”

调整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

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47,000.00 万元（含 147,000.00

万元）。具体发行数额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确定。

调整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

本次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1,000.00万元（含71,000.00万元）。

具体发行数额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确定。

（二）“二、本次发行概况”之“（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7,000.00万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年产1万吨铜箔项目 58,195.52 53,400.00

2 再生铅闭合生产线项目 41,791.23 37,600.00

3 年产200吨新型电接触材料项目 10,875.10 8,300.00

4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914.00 3,9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43,800.00 43,800.00

合计 159,575.85 147,000.00

调整后：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1,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1 再生铅闭合生产线项目 41,791.23 37,600.00

2 年产 200吨新型电接触材料项目 10,875.10 8,300.00

3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914.00 3,9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21,200.00 21,200.00

合计 78,780.33 71,000.00

（三）“四、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7,000.00万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年产1万吨铜箔项目 58,195.52 53,400.00

2 再生铅闭合生产线项目 41,791.23 37,600.00

3 年产200吨新型电接触材料项目 10,875.10 8,300.00

4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914.00 3,9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43,800.00 43,800.00

合计 159,575.85 147,000.00

调整后：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1,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1 再生铅闭合生产线项目 41,791.23 37,600.00

2 年产 200吨新型电接触材料项目 10,875.10 8,300.00

3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914.00 3,9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21,200.00 21,200.00

合计 78,780.33 71,000.00

（四）其他修订

其他修订包括更新 2023年半年度相关财务数据、指标以及相关表述等。

三、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论证分析报告的主要修订情况

（一）“二、本次发行证券的概况”之“（二）本次发行可转债的主要条款”

之“16、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7,000.00万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年产1万吨铜箔项目 58,195.52 53,400.00

2 再生铅闭合生产线项目 41,791.23 37,600.00

3 年产200吨新型电接触材料项目 10,875.10 8,300.00

4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914.00 3,9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43,800.00 43,800.00

合计 159,575.85 147,000.00

调整后：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1,000.00万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1 再生铅闭合生产线项目 41,791.23 37,600.00

2 年产 200吨新型电接触材料项目 10,875.10 8,300.00

3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914.00 3,9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21,200.00 21,200.00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合计 78,780.33 71,000.00

（二）“三、本次发行方式的可行性”之“（一）本次发行方式合法合规”

之“1、本次发行方案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

调整前：

（3）募集资金使用符合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于“年产 1万吨铜箔项目”、“再生铅闭合生产线项目”、

“年产 200吨新型电接触材料项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资金投向符合国家政策，不存在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的情形。本

次募集的资金，将按照募集说明书所列资金用途使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必须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符合《证券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调整后：

（3）募集资金使用符合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于“再生铅闭合生产线项目”、“年产 200吨新型电接

触材料项目”、“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资金投向符合

国家政策，不存在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的情形。本次募集的资金，将按

照募集说明书所列资金用途使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必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作

出决议，符合《证券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三）其他修订

其他修订包括更新 2023年半年度相关财务数据、指标以及相关表述等。

四、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主要修订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调整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7,000.00万元（含

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1 年产1万吨铜箔项目 58,195.52 53,400.00

2 再生铅闭合生产线项目 41,791.23 37,600.00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3 年产200吨新型电接触材料项目 10,875.10 8,300.00

4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914.00 3,9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43,800.00 43,800.00

合计 159,575.85 147,000.00

调整后：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1,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元）

1 再生铅闭合生产线项目 41,791.23 37,600.00

2 年产 200吨新型电接触材料项目 10,875.10 8,300.00

3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4,914.00 3,9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21,200.00 21,200.00

合计 78,780.33 71,000.00

（二）其他修订

其他修订包括更新 2023年半年度相关财务数据、指标以及相关表述等。

五、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

关主体承诺的主要修订情况

（一）“一、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测算”之“（一）

假设前提”

调整前：

1、本次发行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实施完成，并分别假设截至 2023 年 9

月 30日全部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即转股率为 100%）

和全部可转债于 2023年 12月 31日未转股（即转股率为 0%）两种情形。上述可

转债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上述转股完成的时间仅为假设，最终以债券持有人完成转股的实际时间为准。

2、不考虑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

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3、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47,000万元，不考虑发行费用的影响。本次

发行实际到账的募集资金规模将根据监管部门核准、发行认购情况以及发行费用



等情况最终确定。

4、假设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为暂按 5.25元/股（该价格不低于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召开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均价与前一交易日公

司 A股股票均价，实际转股价格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均价

和前一交易日均价确定）。上述转股价格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

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最终的初始转股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在发

行前根据市场状况确定，并可能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5、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及谨慎性原则，假设 2022年和 2023年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对应的

年度增长率为 0%、5%、10%三种情形。该假设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

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并不代表公司对 2022年度、2023年度经营情况及趋

势的判断，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6、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090,242,634.00股

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1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23,197,417.64

元，假设本次利润分配于 2022年 6月实施完毕。假设 2022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和

发放时间与 2021年度相同（于次年 6月发放），不考虑派送红股及转增股本的情

况。2022年度派发现金股利金额仅为假设情况，不构成对派发现金股利的承诺。

7、在预测公司本次发行后净资产时，不考虑可转债权益部分增加的净资产，

也不考虑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2022年 12 月 31日归属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2022年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022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当期现金分红金额；2023年 12月 31日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023年

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023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当期现金分红

金额+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如有）增加的所有者权益。

8、不考虑募集资金未利用前产生的银行利息以及可转债利息费用的影响。

9、在预测公司发行在外的总股本时，以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090,242,634.00股为基础，仅考虑本次发行完成可转债并全部转股

后的股票数对股本的影响，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股本发生的变化。

10、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产品市场情况等方面没有发

生重大变化。



调整后：

1、本次发行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前实施完成，并分别假设截至 2024 年 9

月 30日全部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即转股率为 100%）

和全部可转债于 2024年 12月 31日未转股（即转股率为 0%）两种情形。上述可

转债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上述转股完成的时间仅为假设，最终以债券持有人完成转股的实际时间为准。

2、不考虑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

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3、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71,000万元，不考虑发行费用的影响。本次发

行实际到账的募集资金规模将根据监管部门核准、发行认购情况以及发行费用等

情况最终确定。

4、假设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为暂按 5.98元/股（该价格不低于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均价与前一交易

日公司 A股股票均价，实际转股价格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

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确定）。上述转股价格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

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最终的初始转股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在发行前根据市场状况确定，并可能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5、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及谨慎性原则，假设 2023年和 2024年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对应的

年度增长率为 0%、5%、10%三种情形。该假设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

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并不代表公司对 2023年度、2024年度经营情况及趋

势的判断，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6、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090,242,634.00股

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1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28,648,630.81

元，本次利润分配于 2023年 6月实施完毕。假设 2023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和发放

时间与 2022年度相同（于次年 6月发放），不考虑派送红股及转增股本的情况。

2023年度派发现金股利金额仅为假设情况，不构成对派发现金股利的承诺。

7、在预测公司本次发行后净资产时，不考虑可转债权益部分增加的净资产，

也不考虑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2023年 12 月 31日归属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2023年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当期现金分红金额；2024年 12月 31日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024年

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024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当期现金分红

金额+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如有）增加的所有者权益。

8、不考虑募集资金未利用前产生的银行利息以及可转债利息费用的影响。

9、在预测公司发行在外的总股本时，以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090,242,634.00股为基础，仅考虑本次发行完成可转债并全部转股

后的股票数对股本的影响，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股本发生的变化。

10、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产品市场情况等方面没有发

生重大变化。

（二）“一、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测算”之“（二）

测算过程”

调整前：

基于上述假设前提，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测算

如下：

项目
2022年度/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度/2023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月 31日全

部未转股

2023年 12月 31日
全部转股

情景 1：2022年、2023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对应的年度增长率为 0%

总股本（股） 1,090,242,634 1,090,242,634 1,370,242,63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433,963.17 461,630.50 608,630.50

当期因可转债发行/转股增加

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 - 147,00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9,987.07 39,987.07 39,987.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5,628.41 35,628.41 35,628.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7 0.34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元/股）
0.33 0.33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2 8.93 8.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8.48 7.96 7.35



每股净资产（元/股） 3.98 4.23 4.44

情景 2：2022年、2023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对应的年度增长率为 5%

总股本（股） 1,090,242,634 1,090,242,634 1,370,242,63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435,962.53 467,728.53 614,728.53

当期因可转债发行/转股增加

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 - 147,00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41,986.42 44,085.74 44,085.7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7,409.83 39,280.33 39,280.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40 0.38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元/股）
0.34 0.36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7 9.76 9.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8.88 8.69 8.04

每股净资产（元/股） 4.00 4.29 4.49

情景 3：2022年、2023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对应的年度增长率为 10%

总股本（股） 1,090,242,634 1,090,242,634 1,370,242,63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437,961.88 474,026.49 621,026.49

当期因可转债发行/转股增加

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 - 147,00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43,985.78 48,384.35 48,384.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9,191.26 43,110.38 43,110.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44 0.42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元/股）
0.36 0.40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2 10.61 9.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9.28 9.45 8.75

每股净资产（元/股） 4.02 4.35 4.53

注：（1）基本每股收益系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

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规定计算；（2）非经常性损益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国证监会公告[2023]65号）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界定。

调整后：



基于上述假设前提，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测算

如下：

项目
2023年度/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 12月 31日全

部未转股

2024年 12月 31日
全部转股

情景 1：2023年、2024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对应的年度增长率为 0%

总股本（股） 1,090,242,634 1,090,242,634 1,208,971,7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465,265.36 494,894.95 565,894.95

当期因可转债发行/转股增加

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 - 71,00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42,494.45 42,494.45 42,494.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8,542.40 38,542.40 38,542.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9 0.38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元/股）
0.35 0.35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3 8.85 8.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8.56 8.03 7.74

每股净资产（元/股） 4.27 4.54 4.68

情景 2：2023年、2024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对应的年度增长率为 5%

总股本（股） 1,090,242,634 1,090,242,634 1,208,971,7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467,390.08 501,375.35 572,375.35

当期因可转债发行/转股增加

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 - 71,00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44,619.17 46,850.13 46,850.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0,469.52 42,493.00 42,493.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43 0.42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元/股）
0.37 0.39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8 9.67 9.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8.96 8.77 8.46



每股净资产（元/股） 4.29 4.60 4.73

情景 3：2023年、2024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对应的年度增长率为 10%

总股本（股） 1,090,242,634 1,090,242,634 1,208,971,7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469,514.81 508,068.23 579,068.23

当期因可转债发行/转股增加

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 - 71,00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46,743.90 51,418.28 51,418.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2,396.64 46,636.30 46,636.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7 0.46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元/股）
0.39 0.43 0.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3 10.52 1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9.37 9.54 9.21

每股净资产（元/股） 4.31 4.66 4.79

注：（1）基本每股收益系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

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规定计算；（2）非经常性损益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国证监会公告[2023]65号）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界定。

（三）其他修订

其他修订包括更新 2023年半年度相关财务数据、指标以及相关表述等。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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